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的演辞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今日（九月二十一日）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制度」发表演说，以下为演辞的全文（只有中文）：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非常荣幸和高兴获得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邀请，来到这个大

法官讲坛，和大家交流。  

  众所周知，人民大学法学院是祖国最有名的法学院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和崇

高的声誉。近年来，它发展非常迅速，对祖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这次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来到北京访问，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国内

在司法方面的迅速发展。  

  这几年来，我们的法官跟内地的法官都进行了很多的交流。这些交流，在一国

两制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地方的法律制度都有不同，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

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但没有人可以说，这个制度比那个制度好。我们只可以

说，那一个制度较适合那一个地方。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香港司法制度的两个重点，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司法

制度的透明度。最后，我也想谈谈香港司法机构所面对的挑战。  

司法独立的原则  

  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行使独立司法权。司法独立是香港制度的重要基石，

并且受到《基本法》的保障。法官的职责，就是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

维护法治，主持公义，去审判市民之间或者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我们清楚了

解，香港市民对法院在维持司法独立方面有很高的期望，包括维护法治，保障他们

的权利和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所以，香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

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的干预；而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  

  司法独立，也涉及每一位法官依法审判而不受干预。法官在审判时，受制于上

级法院在法律上所作的判决，而判决不服的一方有权上诉。但法官审理每件案件时，

都可以独立自行作出判决，而不受任何干预。  

  《基本法》对法官的任期也作出保障。在法律上，区域法院及以上级别法院的

法官，享有任期的保障，在任期内不可罢免。《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法官只有在



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一个由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

予以免职。  

  这些法官，他们一方面享有任期的保障，但同时，在接受任命时，亦需要向行

政长官书面承诺，终身不再在香港执业为大律师或律师。这项安排，确保法官在行

使其职权时，避免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  

司法制度的透明度  

  至于司法制度的透明度，我们要理解，司法机构是一个属于社会、服务社会的

机构。我们深深体会到：「不单应秉行公正，还应使其有目共睹，让人清楚看见秉

行公正。」  

  我们的审讯是公开的，任何公众人士和传媒代表都可以到法庭旁听审讯。法庭

审讯的过程，收录于数码录音系统内，作为正式的聆讯纪录。有需要时，我们可根

据录音纪录制成腾本。法庭也是公开颁布判词的，而判词一定包括判决和理据。区

域法院及以上的判词也上载于司法机构的网页，同时涉及法律观点的判词会在法律

汇编中刊载，供法律界和公众人士参阅。  

  有一些具争议性的案件，包括涉及《基本法》的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无论

法庭判决的结果如何，都会在社会、法律界、学术界及传媒中，引起广泛的讨论或

争议。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也有一个机制去处理对法官的投诉。但是，我们需要分辨有关司法判决的

投诉和有关法官行为的投诉。  

(一)  对于司法判决的投诉，我们是不会处理的。因为每一位法官依法独立进行

审判，不受任何干预。所以，任何人士如不满法官的判决，只可以透过既定的法律

程序提出上诉。  

(二)  对于有关法官行为的投诉，我们会以恰当的态度，秉公处理。这方面的投

诉，包括法官的态度不当、不守时等。这方面的投诉由有关级别法院的领导（包括

本人）负责处理。我们会对投诉作出调查。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听听有关聆讯过

程的录音带或参考有关的腾本。如果认为某些投诉能够成立，我们就会采取适当的

行动，包括向有关法官提出适当的意见，向投诉人表示遗憾或致歉等。  

我们的挑战  

  每一个机构都要与时并进，才能了解所面对的挑战。香港的司法制度现在面临

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可以令到每一个市民都能够有同等的机会，去寻求公义，这也

是很多普通法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同时又看到，国内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

广大民众发觉告状难，申诉也难。  



  香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诉讼人亲自进行诉讼，这是与律师费比较昂贵有关。在

刑事案件方面，政府是有提供法律援助的。  

  民事方面，除了劳资审裁处和小额钱债审裁处不可以有律师代表外，其他民事

诉讼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是，以公帑资助的法律援助，是不可以无限量提供的。

所以，在民事方面，要成功申请法律援助，除了他的诉讼立场须被认为有理据外，

申请人还要通过财务资源的审查。因此，只有最低层的市民才可以获得援助，而多

数市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即是所谓夹心阶层，便得不到援助了。他们如果负担不

起律师费，就只有自己代表自己。但这样亲自进行诉讼，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因为法律及法庭的程序，并不是简单的。  

  其实，越来越多没有律师代表的诉讼人这现象，不但在香港出现，在其他普通

法地区也是日益普遍。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挑战。为了应

付这难题，我们成立了一个资源中心，在那里提供一些关于诉讼的资料，帮助他们

了解法庭的程序。但法庭是需要保持中立的，法庭绝不能为诉讼人提供法律意见，

所以资源中心给他们的帮助，也是限于程序方面的事务。  

  没有律师代表的诉讼人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司法机构能够独立处理的，社会

各界也应一起同心解决。事实上，要解决这问题并不容易，我们需要考虑很多不同

的方案。  

  第一，是在公帑可负担的范围内，尽量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  

  第二，我们要鼓励法律界提供义务协助。免费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庞大的，法律

界必须全力以赴。法律专业是以服务社会、为大家谋求 祉为己任的事业。如果

每个律师都愿意付出百分之五的时间作义务服务，集合起来的资源将会是十分庞大

的。  

  还有一个办法，是内地行之已久，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就是使用调解服务。这

在普通法地区是比较新的尝试。其实，调解比诉讼有一定的好处。诉讼人经历了一

场争讼到底的抗辩式诉讼后，结果可能是大获全胜，又或一无所有，但是调解却可

能为各方当事人都带来一个较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以及减少整个过程所造成的压

力和困扰。再者，相对于诉讼而言，如果能够通过调解去解决纠纷，一般都会需时

较短，而花费亦会较少。  

  还有，我们也要加强法律和诉讼的公民教育，让市民理解到，很多问题如果在

发生的早期有法律意见的帮助，就可以避免问题扩大，也可能可以避免诉讼的发生。  

  总而言之，无律师代表诉讼人这个问题，是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和积极处理

的。如果问题得不到改善，就会令市民觉得，我们的法律制度偏向有钱人，而不是

真的平等和公道。  



结语  

  最后，我想向各位亲爱的同学说：法律和法治是很重要的，对经济发展来说是

必需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和法治是维持一个公平、公正和有公义的社会的主

要基石。所以，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应该有这个理想，而不是以物质和金钱作为唯一

的目标。我希望大家都抱着维持法治的理想，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我祝愿各位，学业进步，鹏程万里。谢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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